
 

1 

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9-008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全资 

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质押给公司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持股 52%的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环公司”）其他持股 48%的股东将其持有的科环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宁波富

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持股 52%的控股子公司——新平瀛洲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

司”）其他持股 48%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新平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 

一、股权质押情况概述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经双方协商，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借款，以

该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的形式提供反担保。为此，公司

与科环公司其他 60名股东及新平公司其他 3 名股东分别签订了最高额《股权质押合

同》。科环公司 48%股权，最高额担保金额 28,800 万元；新平公司 48%的股权，最高

额担保金额 19,200万元。公司实际为科环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平公司担保或借款的

金额将以有权机构批准的数字为准。                                                                                                                                                                                                                                                                                                                                                                                                                                                                                                                                                                                                                                                                                                                                                                                                                                                                                                                                                                                                                                                         

二、《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科环公司其他 60名股东和新平公司其他 3 名股东 

乙方：公司 

第一条  质押股权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1 日公司与科环公司其他 60 名股东（2 名法人，58 名自然人）和

新平公司其他 3 名股东（1 名法人，2 名自然人）分别签订了最高额《股权质押合

同》，科环公司质押股权合计 10,800 万股，占科环公司股权的 48%，最高额担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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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28,800万元；新平公司质押股权合计 4,800 万股，占新平公司股权的 48%，最高

额担保金额 19,200万元。 

1、甲方为履行反担保/担保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采取股权质押的方式，将

其所持科环公司或新平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下称“出质股权”)出质给乙方，并就该

股权质押事宜签署本合同。 

2、在股权质押期内，甲方不得将其所持有的科环公司或新平公司股权对第三方

提供质押或担保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处置出质股权。若出现质押或担保，在未解除前

宁波富达不再向科环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新平公司提供新的担保或借款。 

3、公司与科环公司其他股东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最高为      

28,800 万元，包括:乙方为科环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和直接借款。 

4、公司与新平公司其他股东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最高为      

19,200 万元，包括：乙方为新平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和直接借款。 

第二条  出质股权及质押约定 

1、甲方自愿以其所持有的科环公司或新平公司的全部股权出质给乙方。 

2、出质股权的质押期限自出质股权设立登记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因承担担保责

任支出的全部款项或乙方的全部借款得到全部清偿之日止。  

3、甲方保证其有权签署本合同，并已完成签署本合同及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

义务所需的一切授权及批准，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不与甲方已签署的任何合同、协

议或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相抵触。 

第三条  出质股权的状态 

甲方保证对出质股权依法享有所有权及处分权,保证出质股权不存在任何争议、

司法冻结或其他可能对本合同项下股权出质或转让产生或可能产生限制等情况。甲

方保证出质股权在签订本合同时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也未转让、赠予或以其他方

式处置或承诺处置予其他人。 

第四条 质押登记的时间 

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及时完成出质股权的质押登记

手续。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科环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和新平公司提供的担保或

借款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1、公司为科环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3.1亿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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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担保余额 2.4 亿元，科环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未向科

环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直接借款。2、由于新平公司为新设公司，公司尚未向其

提供融资担保或直接借款。 

四、涉及股权质押公司的基本情况  

1、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25 亿元，公司持有其 52%的

股份，余姚市联昌投资有限公司、叶伯丰等 60 名股东持其 48%的股份，注册地址余

姚市城区富巷北路 558 号（原城区胜归山），法定代表人：马林霞，经营范围为：

新型建材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水泥、水泥制品、砼结构构件、轻质建筑材

料的制造、水泥熟料的制造及销售；房屋租赁、水泥筒租赁；固体废物资源优化处

置利用等。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24 亿元，负债总额 7.43 亿元，其中银

行短期借款 3.60 亿元，资产负债率 52.18%。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02 亿元，

净利润 1.54亿元。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14.67 亿元，负债总额 7.49亿元，其中短期

借款 3.20 亿元，资产负债率 51.06%。2018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3.52 亿元，

净利润 1.90亿元。 

2、新平瀛洲水泥有限公司：2018 年 10 月 18 日成立，注册资本 1 亿元，公司

持有其 52%的股权，宁波赛盟特建材有限公司持有 38%的股权；挪贵忠持有 5%的股

权；杨贵荣持有 5%的股权。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大

开门，法定代表人：俞枢根，经营范围为：水泥的生产，销售；水泥熟料、混凝土、

水泥制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粉煤灰、矿粉、渣粉、其他矿物外加剂的生产加

工、销售：销售建筑石料的开采、销售；火力发电；固体废弃资源化处置利用；新

型建材研发及其他技术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日 


